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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区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按照推进依

法行政，创建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围绕全区法治政府建设

总体部署，完善机制、健全制度、规范行政、强化宣传，高

标准推进部门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前进区法治政府建

设有关工作要求及《2023 年度前进区财政局行政执法工作计

划》 的工作安排，现将前进区财政局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

设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 一）加强财政票据管理，持续推进非税收入收缴工作。

1 、秉承服务为先的工作理念，根据票据的库存情况，

提早动手，及时做好票据的领购、发放等相关工作。为加强



财政票据管理，规范财政票据缴销工作，按照票据销毁审批

要求，有序开展审查、登记、汇总工作。对尚未使用但应与

作废销毁的财政票据进行清缴审核，并按财政票据销毁审批

管理工作流程予以销毁。

2、按照“小金库”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及清理资金工作有关

要求，做好区级预算单位资金上缴工作，保障资金及时上缴

国库。通过加强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管理，规范票据使用单

位的范围和项目，对应缴入国库却在往来中结算的项目，向

单位说明情况，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 二）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公开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目录，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质量监管。

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贯彻《政府采购法》、《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始终致力于为财政精

细化管理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企业、机构等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社会提供高质

量民生领域等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断提升政府购买服务水

平。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依法治区工作提供政治保障。

为了更好地营造依法治区工作环境，进一步完善法治工

作相关制度，健全领导体制，明确主要领导作为法治工作第

一责任人，并根据人员调动情况和工作需要，形成主要负责

人亲自抓、全体干部参与的法治财政工作格局。

（ 二）加大学习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学法懂法遵法守法



的浓厚氛围。

将法治知识列入全局干部学习的一项必学内容，并积极

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利用零散时间进行网上自学，并顺利完成

学法用法考试，促进学法活动的深入开展。主要负责同志带

头学法、带头讲法，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党课活动。组织全

局干部积极参加《预算法》讲座。日常全局干部参与保密法、

会计法、预算法、监督法、政府采购法等法治学习、宣传、

培训活动，做到人人学法、人人懂法、人人遵法、人人守法。

（三）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进依法治区工作深入开展。

区财政局全面落实“法律六进”工作制度，突出各预算单

位不同业务特点，根据不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

促进普治工作落实到位。积极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发挥

财政工作者特有的法治宣传作用。 同时，通过制度文件、培

训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财政专业法律法规，定期深入到各预

算单位、代理记账机构走访调研，实时监督财政法律法规运

用情况，防止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现象发生。

三、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存在的不足

一是在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中，现有的统筹机

制、协调机制、责任体系等还不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

督还不够规范， 以检查促管理提升的效果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依法治区专业队伍建设有待提升。执法队伍以单位

公职人员为主，在依法行政、普法等工作中存在实战经验丰

富的优势。但在执法检查中特别是应对复杂案件、应诉等过

程中缺少专业法律人员支撑。



四、2024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

一是落实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建立 2024 年度

行政执法工作计划，主要负责人亲自抓、亲自过问，同时进

一步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职责的落实，

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年度报告制度。

二是完善依法行政工作机制，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实效。

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严格按照行政

决策合法性审查范围、标准和程序，认真组织开展预算绩效

管理、债务风险化解、政府采购、财政监督等公共财政问题

的法治化决策。

三是提升行政执法效能，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整合执法

力量，持续建立健全依法执政相关制度，严格依法执政程序。

完善与纪委监委联动的机制，对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线索

及时移交。定期与纪委监委、审计等相关部门互通工作开展

情况，分析研判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规范行政执法、

化解行政争议、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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